
梅潭河支流旧寨水生态修复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2025年 4月 19日，大埔县百侯镇人民政府组织召开了梅潭河支流旧寨水生态修

复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现场验收检查组成员由大埔县百侯镇人民政府

（建设单位）、广东汇嘉源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

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

收报告的详细介绍，查阅了验收报告和相关资料，经认真研究讨论，提出验收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梅潭河支流旧寨水生态修复工程位于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旧寨里村、软桥村，

实际总投资 1929.3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生态浆砌石护岸、生态固床

陂、河道清障、植被修复等。

本项目于 2023年 11月 27日开工建设，并于 2024年 12月 15日建设完成投

入运营。

二、工程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工程规模按规划设计方案实施建设，与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要

求相比，工程投资及工程量在建设中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但是以上变更内容

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废水

本项目工作人员施工废水、食宿均依托周边生活设施，项目范围内不产生生

活污水，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施工期初期雨水。

施工废水：施工废水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和车辆及机械设备的冲洗

废水、作业面冲洗废水等废水。施工废水集中收集后进入隔油池和沉淀池进行处

理，处理后的废水回用于再次机械冲洗，不外排。

施工期初期雨水：施工单位采取现场围蔽及其他防止雨水冲刷的措施，并在

施工场地建设临时的雨水导排沟、导流沟末端设置沉砂池，施工期初期雨水经沉

砂后引至附近雨水沟渠排放，避免雨水横流现象，减少水土流失，不会对周围环

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据调查，施工期未收到施工废水污染投诉。



（二）施工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施工作业产生的扬尘、河道清淤挖出

的淤泥产生的恶臭等，为使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恶臭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

降低到最低程度，建设单位在施工阶段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①施工场地定期洒水抑尘。

②合理安排施工现场和施工时间，加强工区的规划管理，当出现风速过大或

不利天气状况时应停止施工作业，并对堆放的建筑材料进行遮盖。

③加强对施工机械燃料的管理，合理布置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封闭车厢运输。

④对车辆进出施工场地进行冲洗。

⑤配合有关部门搞好施工期间周围道路及本项目道路的交通组织，减少滞留

时间，避免因施工而造成交通堵塞，减少因此而产生的怠速废气排放。

⑥河道底泥清淤工作开始前施工单位提前告知附近居民关闭窗户。

⑦尽量减少搬运环节，搬运时要做到轻举轻放。

⑧清理的河道淤泥由一般固废处置单位进行资源化利用，不堆存，运输车辆

全程密闭。

综上所述，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后，可较大程度地减

少本项目粉尘、恶臭等废气的排放量，使施工过程中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减至最

小。

据调查，施工期未收到施工废气污染投诉。

（三）施工噪声

施工期噪声来源于施工机械设备的运转及交通运输。本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

减低设备运行噪声、合理安排噪声污染严重的设备的施工时间、暂不使用的设备

立即关停等措施降噪，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据调查，施工期未收到施工噪声

污染投诉。

（四）施工固体废物

据现场调查及访问，本项目施工期间建筑工地实际产生的固体废物为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无废油。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来源于护岸等基础工程施工

时产生的砂土、石 块、水泥、废金属、钢筋、铁丝等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具有

回收利用价值的尽可能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建筑垃圾应运至政府指定的建



筑垃圾处理场处理。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转运处理。本项

目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物不会直接向环境排放，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这

种影响也随之结束，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据调查，施工期未收到固体

废物污染投诉。

（五）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不涉及新增占地，施工时破坏的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土壤结构通过施工结

束后采取的植树种草等措施恢复原有面貌；工程施工临时场地布置和作业带占用

和破坏一定面积的陆生植被通过工程完工清理及人工补植后自然恢复；施工期对

底栖动物及陆生动物的影响通过工程结束后消失；施工单位在施工期做好项目所

在区域水土保持措施。采取以上措施后对施工对项目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不

大。据调查，施工期未收到生态环境污染投诉。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地表水环境检测结果

根据地表水检测结果可知，旧寨水汇入梅潭河水质监测指标均符合《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二）生态环境影响结果

项目实施后，水环境良好，水体顺畅，土壤、植被复绿较好，未破坏生态环

境。

五、验收结论和建议

（一）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本项目不存在其中所规定的

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组认真审阅相关技术资料，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目总体

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各项环保措施，达到竣工验收要求，同意项目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二）专家建议和要求

（1）加强对河道的管理和维护，防止污水、沿线垃圾进入河道。

（2）实施定期打捞、清理，沿河竖立禁止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等警示牌。

（3）加大对沿线居民的宣传力度，增强群众保护河道水质的意识。



六、其他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意

见、验收调查表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公众网

站上进行公示；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报

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大埔县百侯镇人民政府

2025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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